
学生异地就医（包括假期就医）如何医保结算和电子医保凭

证使用办法

（一）大学生省内或假期异地就医免备案

1. 参加宁波市城乡居民医保的大学生，在浙江省内其他
城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无需办理备案手续，可直接
刷卡就医结算，享受在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同等待遇。

2. 大学生在寒暑假、因病休学或符合学校规定的实习期
间，在省外相关居住地、实习地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在
说明原籍所在地或实习所在地后，可按规定申请零星报销，
享受在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同等待遇。

（二）大学生其他情形异地就医结算待遇

1. 大学生办理长住省外（即异地长期居住）备案后，在
长住地就医结算的，医保基金支付比例等同宁波本地就医待
遇。因各种原因离开长住地，在浙江省内其他城市（含宁波
市）医保定点机构临时就医的，可直接刷卡结算，基金支付
比例以本市就医待遇为基础下浮 10 个百分点。长期异地居
住备案起效后 3 个月内不可撤销。参保人员由异地返回时，
可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回执单》、社保
卡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异地定点就医备案撤销手续，也可通
过手机浙里办 APP 办理备案撤销。

2. 大学生转浙江省外就医，在指定医院由副主任以上医
师出具转外意见，按规定办理异地转诊人员备案手续后在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基金支付比例下浮 10 个百分点；
跨省其他临时外出就医或未在结算前办理异地转诊备案手
续的，基金支付下浮 20 个百分点。

（三）其他

1. 大学生在异地就医时应刷卡直接结算。因故确实无法
在就医地直接结算的，医疗费用由个人全额支付后，按规定
在医疗机构结算票据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之内申请零星报销，



基金支付比例与刷卡直接结算相同。
2. 零星报销的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及支付标准均按《浙

江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浙江
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和《浙江省医疗服务价
格手册》规定执行。

（四）、学生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与家庭共济

（一）医保电子凭证的申领与使用

我市医保电子凭证支持多渠道申领激活，参保学生可以
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浙里办、支付宝、微信等手机 APP
申领激活使用医保电子凭证，只需根据指引完成身份验证并
“授权激活”，通过人脸识别核验身份后，即可完成激活。

参保学生在完成医保电子凭证改造的医院和药店，通过
展示医保电子凭证二维码，替代实体社会保障卡读卡，实现
挂号、就诊、购药等操作，也可以在各经办机构通过展示医
保电子凭证二维码办理医保查询、参保登记等业务。

下面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申领激活医保电子
凭证为例。

第一步：下载“国家医保服务
平台 APP”并进行注册。

第二步：点击屏幕下方的“医
保电子凭证”进行实名认
证。



第三步：实名认证成功后，点击“立即激活”，即可激
活医保电子凭证。

第四步：设置凭证密码，激活完成即可使用。



（二）家庭共济

参保大学生的父母参加浙江省内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
历年账户有结余，父母可将历年账户结余资金进行家庭共济，
用于支付参保大学生在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发生
的医疗费个人负担部分。

若父母的职工医保同在宁波市统筹区内，共济关系绑定
后可直接刷卡结算；若父母的职工医保在浙江省内宁波市统
筹区外（如父母在杭州参保），共济关系绑定后学生发生的
医疗费用暂由父母所在统筹区进行线下报销，年内浙江省内
家庭共济将实现直接刷卡结算，具体动态请关注“宁波医疗
保障”微信公众号。


